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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

理規則，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其支給項目如下： 

(一)導師費。 

(二)優良導師獎金。 

(三)特聘教授獎助金。 

(四)教學績優教師獎金。 

(五)行政服務績優教師獎金。 

(六)專案計畫主持人主持費。 

(七)建教合作及推廣教育教師鐘點費、主持費、講義編撰費、課程規劃費。 

(八)教師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金。 

(九)期刊論文發表獎勵金、出國參加論文發表補助費。 

(十)執行校外研究計畫獎勵金。 

(十一)其他經專案簽准或校內相關會議（含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校務會議等）審核

同意之給與。 

(十二)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勞。 

(十三)辦理自籌收入業務加班費。 

前項各款給與支給基準，應另行訂定或經專案簽奉核准，在同一事由不重複支領原則下支給。 

三、本原則所稱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項目如下： 

(一)推廣教育及建教合作之教師鐘點費。 

(二)外聘人員酬金（社團指導、諮商輔導等）。 

(三)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教學人員及工作人員之人事費。 

(四)專案工作人員、工讀生及臨時人員之人事費。 

(五) 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 

(六) 辦理自籌收入業務加班費。 

(七) 校聘人員文康活動費。每人每年編列標準不高於『中央政府編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

編列作業規範』所訂標準。 

(八) 其他經專案核准聘任人員之人事費。 

四、本原則所稱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給項目如下： 

(一)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 

(二)辦理自籌收入業務加班費。 



 

五、本原則之經費來源，由本校自籌收入項下勻支，其合計總數應以最近年度決算自籌收入百分之

五十為限，但教育部報奉行政院核定調整上限比率時，依其規定辦理。 

六、辦理自籌收入有績效行政人員之工作酬勞僅得以自籌收入支應，且依下列原則支給： 

(一)編制內人員因辦理自籌收入有績效之工作酬勞每月給與總額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或學術研

究費百分之六十為限，其餘行政人員本薪與加給以外給與以不超過其本職薪資總額百分之

三十為限。 

(二)所稱「有績效」係指下列績效之一者： 

1.依據施政計畫，訂定客觀及量化之具體績效指標，且因個人推動績效超越目標達成率百

分之十以上者。 

2.辦理自籌收入業務，經評定績效優良者。 

3.對於主辦業務能創新思考，提出具體改進措施，經執行確能節省人力或經費者。 

4.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搶救重大災害，有具體成果者。 

5.善用民間資源、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運用志工或推動機關業務委外作業等，有具體

績效者。 

6.辦理招商投資業務，有具體成果者。 

7.運用革新技術、方法或管理措施，經採行後確能達到開源節流，績效顯著者。 

8.對於重大困難問題，提出有效方法，予以順利解決者。 

9.其他提出創新發明、改革參與建議或各項推動績效，有助於自籌收入業務者。 

七、本原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原則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